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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巡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海岸巡防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各科別 
科 目：海巡勤務 

宮井鳴老師 

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的安檢勤務因任務及便民需要，採取「快速通過」、「100%安檢」等安檢

勤務措施，惟為精進安檢勤務效能，針對各類船舶進行風險評估，並依評估等級實施不同強

度安檢作為。請問該評估作法，將船舶分為幾類風險等級？各風險分析的態樣及檢查方式為

何？（25 分） 

【擬答】 

本文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第六～八點，說明如下：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第六點 

各巡防區指揮部部主任每季邀集轄內岸巡隊、查緝隊、海 巡隊及安檢所所長，召開評鑑會議，

對於轄區船舶及其他 運輸工具，實施評鑑分類。  

前項評鑑會議，由巡防區指揮部部主任主持，並由巡 防區指揮部負責秘書作業，綜整查緝隊

轄區經營發掘之可 疑徵候、岸巡隊平日進出港安檢查察及海巡隊海上登檢、 監控等所獲資

訊。  

實施評鑑應依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之種類、漁業種類、 漁具設備、違法前科、雇用船員、歷

次進出港安檢紀錄及 其他潛在違法風險等因素綜合判斷，分類如下：  

甲類對象：無明顯違法跡象或未曾因違反走私、非法入出 國、違反安全、漁業資源維護、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等法 令而受刑事或行政罰處分（以下簡稱違法紀錄）。 

乙類對象：無違法紀錄，但最近三年內情資顯示或曾因安 檢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  

漁船（筏）船體、輪機等疑有擅自變更或有變更之跡象。  
攜帶與漁業證照不符之漁具或可資採捕水產動植物之 器材，並疑有使用之跡象。  
經常有部分船員未事先完成僱用手續。  
經常發現本國籍幹部船員配置不足。  
疑有涉及走私、非法入出國、違反安全、漁業資源維護、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等法令之

其他跡象。  
丙類對象：最近三年內曾有違法紀錄者。  

丁類對象：  

娛樂漁業漁船。  
載有大陸船員入出港之船舶。  
兼營珊瑚漁業漁船。  
依臺灣地區漁船航行至大陸地區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 得航行至大陸地區之漁船。  
依漁業人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辦法報備僱用私人武 裝保全人員之漁船。  
其他法規明定應主動檢查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  

各級海岸巡防機關，得視情況不定期督導評鑑機制之 運作情形，適時加以檢討。  

評鑑分類完成後，應由原設籍漁港之安檢所完成安檢 資訊系統登載；寄港達六個月以上且作

業頻繁船舶，由寄 港漁港之安檢所提報實施評鑑及完成安檢資訊系統登載， 並通知原設籍

漁港安檢所。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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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人員檢查。  

物品檢查。  

船舶檢查。  

證件核對：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核對船員之 法定證照、非船員之身分證件

(含經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證明文書)、乘客身分證件及船舶證照。  

其他依法規及受委託或請求協助執行之檢查事項。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第八點 

執行要領：  

安檢人員執行檢查時，應穿著制服(勤務服)或出示證明文 件。  

對出港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著重人員身分核對；對入港 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著重人員

身分核對及載運物品之安 全檢查；載運漁獲較多檢查不易，且經研判有可疑態樣者， 得

為監卸，監卸期間得抽檢漁獲，必要時實施清艙；經檢 查無違法或安全顧慮者，不得任意

耽延及擅自留置人員、 扣留船舶或載運物品。  

漁民入出港主動泊靠碼頭，請求辦理漁船及船員等資料申 報作業時，安檢人員依其提供資

料辦理登載作業；如有正 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安檢人員執行檢查，有正當理由，認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 之虞時，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

如經拒絕，得依海岸巡防 法第七條規定搜索其身體；如屬刑事案件或發現犯罪嫌疑， 則

依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搜索扣押應行注意要點規定辦理。  

執行安全檢查後，應將執檢情形詳實登載於安檢資訊系 統。 

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接獲通報，於中南部海域及岸際發現多具不明浮屍，疑似有偷渡人士因海

象不佳，所搭乘船舶翻覆而遭不幸。請問海巡署針對外籍人士偷渡入境行為，應採取那些勤

務作為，以遏阻由海上偷渡入境案件發生？（25 分） 

【擬答】 

透過平時扎實的訓練，事先熟悉各種情境所需使用之勤務技巧，並安排較有經驗之執勤人

員指導密艙、密窩之查緝方式與經驗傳承，提升整體查緝團隊之專業水平。另外也須強化

執勤觀念，面對各式新穎之犯罪手法，倘若不夠謹慎、積極，將難以發現各種可能之違法

跡象。綜上所述，平時訓練是任務執行之母，透過強化海巡銀霧人員之專業訓練，相信更

有助於達成查緝任務之目標。 

隨著犯罪手法之日新月異，目前既 有之設備與科技可能已難以因應現今之犯罪型態，是故，事前

先進 設備之採購與部屬更顯重要，倘若具備優秀人倘若具備優秀執勤人 力，卻無足以應對之硬體

設施，其查緝效果仍難提升。綜上所述， 平時應進行足夠之設備器材添購，以填補值勤時人力所

不能及之漏 洞，並提升整體效能。  

執行任務前若能先行掌握情報，不僅有助於集中查緝人力於可疑船隻，亦能避免查緝資源浪費，部

署重點人力於真正需要多數人力之目標，而相對較為安全、無疑之目標則得採行精簡人力。綜上所

述，落實非法移民、非法走私相關情報之掌握，更有助於掌握查緝先機，順利緝尋密艙、密窩之設

立位置。 
查緝目標之達成倘若僅依靠海巡機 關勤務人員，可能難以完全掌握所有犯罪或不法，透過平時之

積極 瞭解漁民需求，提供必要之協助，將有助於與漁民建立相互信賴之 夥伴關係，相信更有助於

在查緝任務執行時達到政府與民間之多元 合作。綜上所述，重視漁民需求而適時推動漁民服務，

將可在關鍵時刻統整民力共同防堵犯罪發生。  
平時若能將各種查緝過程與任務結 果等相關資料予以統整，並建議相關資料庫整蒐數據予以分析，

相 信更得以作為執勤人員出勤使用之依據，另外資料數據之整理，亦 得密切掌握有不良記錄之船

隻或涉案人員是否有再犯之可能。綜上 所述，完善建構非法走私、非法移民之資料，將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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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同意採取措施共同打擊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 

雙方同意著重打擊下列犯罪： 

涉及殺人、搶劫、綁架、走私、槍械、毒品、人口販運、組織偷渡及跨境有組織犯罪等

重大犯罪； 

侵占、背信、詐騙、洗錢、偽造或變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 

貪污、賄賂、瀆職等犯罪； 

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動等犯罪； 

其他刑事犯罪。 

一方認為涉嫌犯罪，另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得經雙方同意個案協助。 

五、協助偵查 

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

作協查、偵辦。 

六、人員遣返 

雙方同意依循人道、安全、迅速、便利原則，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海運或空運直航方式，

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並於交接時移交有關卷證（證據）、簽署交接書。 

受請求方已對遣返對象進行司法程序者，得於程序終結後遣返。 

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 

非經受請求方同意，請求方不得對遣返對象追訴遣返請求以外的行為。 

第三章  司法互助 

七、送達文書 

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盡最大努力，相互協助送達司法文書。 

受請求方應於收到請求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及時協助送達。 

受請求方應將執行請求之結果通知請求方，並及時寄回證明送達與否的證明資料；無法

完成請求事項者，應說明理由並送還相關資料。 

八、調查取證 

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調查取證，包括取得證言及陳述；提供書證、物證及視聽

資料；確定關係人所在或確認其身分；勘驗、鑑定、檢查、訪視、調查；搜索及扣押等。 

受請求方在不違反己方規定前提下，應儘量依請求方要求之形式提供協助。 

受請求方協助取得相關證據資料，應及時移交請求方。但受請求方已進行偵查、起訴或

審判程序者，不在此限。 

九、罪贓移交 

雙方同意在不違反己方規定範圍內，就犯罪所得移交或變價移交事宜給予協助。 

十、裁判認可 

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原則，於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及執行民事

確定裁判與仲裁判斷（仲裁裁決）。 

十一、罪犯接返（移管） 

雙方同意基於人道、互惠原則，在請求方、受請求方及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人）

均同意移交之情形下，接返（移管）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人）。 

十二、人道探視 

雙方同意及時通報對方人員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等重要訊息，並依

己方規定為家屬探視提供便利。 

第四章  請求程序 

十三、提出請求 

雙方同意以書面形式提出協助請求。但緊急情況下，經受請求方同意，得以其他形式提

出，並於十日內以書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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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書應包含以下內容：請求部門、請求目的、事項說明、案情摘要及執行請求所需其

他資料等。 

如因請求書內容欠缺致無法執行請求，可要求請求方補充資料。 

十四、執行請求 

雙方同意依本協議及己方規定，協助執行對方請求，並及時通報執行情況。 

若執行請求將妨礙正在進行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可暫緩提供協助，並及時向對方

說明理由。 

如無法完成請求事項，應向對方說明並送還相關資料。 

十五、不予協助 

雙方同意因請求內容不符合己方規定或執行請求將損害己方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形，

得不予協助，並向對方說明。 

十六、保密義務 

雙方同意對請求協助與執行請求的相關資料予以保密。但依請求目的使用者，不在此限。 

十七、限制用途 

雙方同意僅依請求書所載目的事項，使用對方協助提供之資料。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

在此限。 

十八、互免證明 

雙方同意依本協議請求及協助提供之證據資料、司法文書及其他資料，不要求任何形式

之證明。 

十九、文書格式 

雙方同意就提出請求、答復請求、結果通報等文書，使用雙方商定之文書格式。 

二十、協助費用 

雙方同意相互免除執行請求所生費用。但請求方應負擔下列費用： 

鑑定費用； 

筆譯、口譯及謄寫費用； 

為請求方提供協助之證人、鑑定人，因前往、停留、離開請求方所生之費用； 

其他雙方約定之費用。 

第五章  附則 

二十一、協議履行與變更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二十二、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二十三、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二十四、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簽署之日起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後生效，最遲不超過六十日。 

本協議於四月二十六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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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巡機關人員於執行職務使用器械時機，係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予以規範，

為更明確規範海巡機關人員使用器械，及保障民眾權益，該條例遂於民國 112 年 5 月 17 

日修正公布並施行。請問此次修法有那些重大變革？（25 分） 

【擬答】 

部分用語修正，例如： 

「巡防機關」之用語修正為「海巡機關」 
「警棍」之用語修正為「棍」 
「手銬、捕繩」之用語修正為「戒具」 
得使用砲以外器械之修正（第 7 條） 

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砲以外之器械： 
一、海巡機關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危害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

之虞時。 
二、人民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時。 
三、所防衛之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車、船、航空器遭受危害時。 
四、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經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五、對涉嫌走私、非法入出國或違反其他法律之人員或運輸工具，依法執行緊追、登臨、

檢查、搜索、扣押、拘提、逮捕、留置、驅離及其他強制措施，其抗不遵照或脫逃時。

他人助其為上述行為者，亦同。 
六、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有事實足認其承載人員，有藉該次航行觸犯死

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經命其停止航行、回航，而抗

不遵照，為阻止其繼續行駛時。 
七、有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非使用砲以外之器械不足以強制或制止時。 
發生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情形，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無法有效使用器械時，得使用

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該物品於使用時視為器械。 
第一項情形，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認犯罪嫌疑人或行為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將

危及海巡機關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時，得使用槍逕行射擊： 
一、以致命性武器、危險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擊、傷害、挾持、脅迫海巡機關人員或他人

時。 
二、有事實足認持有致命性武器或危險物品意圖攻擊海巡機關人員或他人時。 
三、意圖奪取海巡機關人員配槍或其他可能致人傷亡之裝備機具時。 
四、其他危害海巡機關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情況急迫時。 
得於必要限度內使用砲之修正（第 8 條） 
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署長就該情形合理

判斷，認已無其他手段制止時，得於必要限度內使用砲： 
一、遭受武力危害或脅迫時。 
二、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其承載人員涉嫌在我國領域內觸犯內亂、外患、

海盜、殺人或走私槍械、毒品之罪，經實施緊追、逮捕而抗不遵照或脫逃時。 
前項第一款情形，於情況急迫或無法有效通聯時，得由現場最高指揮官認定之。 
組成調查小組（第 15 條） 
海洋委員會應遴聘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得依職權或依所屬海

巡機關申請，就所屬人員使用器械致人死亡或重傷爭議事件之使用時機、過程及相關行

政責任，進行調查及提供意見。  
前項調查小組對於器械使用妥適性之判斷，得考量使用人員當時之合理認知。  
第一項調查小組得提供海巡機關使用器械之教育訓練及倫理促進等建議事項；其組織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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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由海洋委員會定之。 
救護或送醫，並作必要之保護或戒護（第 16 條） 

海巡機關人員使用器械，致現場人員傷亡時，應迅速通報救護或送醫，並作必要之保護或

戒護。 
涉訟輔助及諮商輔導（第 17 條） 

前條人員所屬機關接獲通報後，應進行調查，並提供海巡機關人員涉訟輔助及諮商輔導。 
賠償、補償（第 18 條） 

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規定使用器械，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依國家賠

償法規定辦理。  
前項情形，為海巡機關人員出於故意之行為所致者，賠償義務機關得向其求償。  
海巡機關人員依本條例規定使用器械，致第三人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第三人

得請求補償。但有可歸責該第三人之事由時，得減輕或免除其金額。  
前項補償項目、基準、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海洋委員會定之。 
 


